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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學年度特殊教育課程計畫備查重要期程

日期 工作內容 執行人員

04.29(五)-06.24(五)
1.課程計畫撰寫
2.課程計畫上傳至平台

特教教師：課程計畫撰寫
學校行政端：計畫上傳

06.27(一)-07.08(五) 初核作業 備查作業小組

07.13(三)-07.22(五) 依初核結果進行修正
學校行政端：轉知教師檢核結果。
(視需修正處由特教教師或行政端
進行修正。)

07.25(一)-07.29(五) 複核作業 備查作業小組

08.01(一)-08.05(五) 結果公告 備查作業小組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進入課程操作平台
(https://www.se.curriculum.chc.edu.tw/)

選擇「學校登入」(紅色底框)，
輸入 G-suite 帳號密碼及驗證
碼，在按右下「登入」(綠色底
框)。

http://www.se.curriculum.chc.edu.tw/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登入後主畫面呈現如右圖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1-依據班型領取表格

Step2-下載空白文件

Step3-上傳課程計畫

Step4-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1-依據班型領取表格

依據學校班型選取表格類型
✽資賦優異類課程計畫僅分

國中及國小資優班
＊學校如有多個不同班型，
每個班型皆需領取表格

領取表格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Step1-依據班型領取表格

領錯表格了，怎麼辦？

＊依據以下步驟進行退還

-點選「領取表格」(藍色底框)

-視窗跳出第一步：請選表格類型
呈現紅色框底為已領取表格

-點選領錯表格的班型

-右下方會出現(灰底框)「退還」鍵
點選後該班型會恢復黑底框。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2-下載空白文件

選擇欲下載班型文件包
並另存新檔於電腦

＊文件包為壓縮檔
請解壓縮後開啟檔案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3-上傳課程計畫

-上傳文件格式需轉為 PDF 檔

-點選「3.上傳/檢視」(藍底框)

-再點選欲上傳之班型(黑底框)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3-上傳課程計畫

-依據出現之表格上傳檔案

-上傳後指標項目會呈現綠底框

-全部上傳後，請確認所有指
標呈現綠底框，再點選下方
紅底框「已完成計畫表格」
，確認送出

＊一但確認送出，檔案即無法再
更正，需待複核作業才能修改。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確認上傳後，會出現此視窗，點選「確認」。

點選完「確認」後，會再出現以下視窗，需再點選一次「確認」，
即完成送委員檢視。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3-上傳課程計畫

＊上傳完畢後請再次檢視並確認檔案上傳完整。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4-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

點選「公告事項」，下方會出現
「課程計畫檢視近況」，以此檢視
課程計畫為待修正或通過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4-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

點選「4.修正建議」，下方會跑出
各類班型修正建議(黑底框)，點選
欲檢視的班型。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4-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

於下方下拉式選單選擇欲修正
指標項目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4-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

往下滑動，「課程計畫檢視對話」
可看到上傳的歷程、委員所給的建
議及退回的歷程。
學校端可於此視窗紅色框中，與委
員直接對話，任意點一下紅框外空
白處即送出。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4-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

＊修正後檔案重新上傳

點選「3.上傳/檢視」(藍色底
框)，下方黑底框選擇欲上傳之
班型



上傳平台操作說明

課程計畫上傳步驟：

Step4-依據核備結果進行修正

＊修正後檔案重新上傳

需修正指標會以紅色的框底呈現，
點選欲修正指標即可重新上傳檔
案。

重新上傳成功框底會呈現綠色



特殊教育課程調整實施計畫

▪ 111學年度修正身心障礙類及資賦優異類為同一份實施計畫

▪計畫需經學校特推會及課發會審議通過

▪課程計畫平台兩類別皆須上傳(為同一份)

▪需逐級核章後掃描上傳



個資法提醒

▪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規定

本縣特殊教育課程計畫經本府備查後，應於備查平台公開。

▪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，請各校於相關會議提案及撰寫特殊教育課程
計畫時（如分組教學、學生需求彙整表等），如有提及學生個人資料應遵
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辦理。

範例如下：


